泰山医学院
校级重点学科（实验室）带头人培养对象
考核表
      带头人培养对象：                           

      所在重点学科（实验室）                     

      所在依托单位：                             

      填 表 时 间 ：                             

填表说明

1、 填写本表前，请认真阅读《泰山医学院重点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遴选与管理办法》。填写内容必须实事求是，有据可查。

2、 表中所有填写的数据内容时间段应为2010.07.01—至今。

3、  “专业领域”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最新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的二级学科填写。《目录》中所列一级学科不分设二级学科的，按一级学科填写。

4、 本表请用A4纸双面印刷。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5、 所有佐证材料复印后以附件的形式附在考核表后。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技术

职称
	
	聘任

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所在学科、实验室、

研究所（室）名称
	
	是否为省级重点学科（实验室）
	

	学

历

及

毕

业

学

校
	大学本科
	

	
	硕  士
	

	
	博  士
	

	研究方向
	
	所属

学科
	

	进修、学习经历：



	主要

学术

兼职
	学术团体名称
	职  务

	
	
	

	
	
	

	
	
	

	
	
	

	
	
	

	
	
	


	科研工作情况

	第一主持人承担科研课题

（项）
	其中国家级（项）
	省部级

（项）
	厅级

（项）
	横向联合

（项）
	科研经费

（万元）

	
	
	
	
	
	

	承担科研项目的名称、编号、来源、经费、起止时间和项目完成情况：



	获科研奖励项目名称、等级、授奖部门、获奖时间、本人在项目中的位次等：



	专利名称、类型、授予时间及证书编号：



	教学工作情况

	参加编写的教材、

学术专著（译著）名称
	出版社名称
	主编或参编
	位次
	教材使用范围

	
	
	
	
	

	
	
	
	
	

	
	
	
	
	

	
	
	
	
	

	
	
	
	
	

	教学及教学成果的奖励名称、奖励等级及授奖部门：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教学、科研论文情况

	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
	杂志名称
	杂志级别
	收录情况

	
	
	
	
	

	
	
	
	
	

	
	
	
	
	

	
	
	
	
	

	
	
	
	
	

	
	
	
	
	

	
	
	
	
	

	
	
	
	
	

	
	
	
	
	

	
	
	
	
	


注：本页不够可以另加附页。

	建设培养经费使用情况

	

	对所在重点学科、实验室发展做出的贡献

	


	培养任务完成情况自评

	（对照《泰山医学院重点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培养任务责任书》如实填写）：


	所在重点学科、实验室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院、部、中心审核意见：

                                       主任委员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